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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空中交通管制员岗位培训管理，加强岗位培训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结合空中交通管制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从事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各

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应当根据本规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相应的培

训、管理实施办法。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统一管理

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工作。 

   第四条 本规则中使用的术语含义如下： 

  （一）预计培训时间：受训者具备在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工作的能力与资格所需

的计划时间，预计培训时间不包括岗位熟悉时间和进行各种检查所用的时间； 

  （二）追加培训时间：由于受训者本人的原因，超过预计培训时间而未完成培

训，需要增加的培训时间； 

  （三）工作技能检查：在培训过程中，对受训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所进行的评

估； 

  （四）执照检查：对受训者的知识和技能是否达到执照要求的各工作岗位标准

所进行的评估； 

  （五）资格检查：对受训者的知识和技能是否达到特定工作岗位标准及能否独

立上岗工作所进行的评估； 

  （六）岗位熟悉时间：使受训者了解特定岗位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方法所花费的



时间。岗位熟悉不能取代岗位培训； 

  （七）岗位培训教员：被指定并有资格在岗位培训期间指导受训者的人； 

  （八）岗位培训教材：根据本单位实际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编写的用于岗位培

训的教学材料； 

  （九）培训主管：各空中交通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培训的领导； 

  （十）培训组：由岗位培训教员和受训者组成的小组； 

  （十一）受训者：在培训期间接受培训的见习管制员、管制员或其他准备从事

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的人员； 

  （十二）见习管制员：完成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后接受岗位培训的人员； 

  （十三）暂停培训：由于教员、设施、经费或受训者身体条件限制（不包括受

训者能力原因），无法按计划实施，需要暂时停止的培训； 

  （十四）继续培训：在暂停培训后，由于教员、设施、经费或受训者身体条件

重新具备，可以继续按计划实施的培训； 

  （十五）终止培训：由于受训者自身因素限制，即使追加培训时间，也无法完

成培训计划，应当终止的培训。 

 

               第二章 岗位培训 

 

   第五条 岗位培训的目的是使受训者具备在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工作的能力与资

格。受训者完成院校的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后，方可参加岗位培训。 

   第六条 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分为区域、进近、塔台、总调、管调和报告室。各

岗位培训大纲应当按附件一《区域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附件二《塔台和进近

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和附件三《总调、管调、报告室岗位资格培训大纲》进行

培训。岗位培训按性质分为上岗前培训、资格培训、设备培训、熟练培训、复习培

训、附加培训、补习培训和追加培训。 

   第七条 岗位培训方式通常包括课堂教学、模拟操作和实地操作三部分。 

  岗位培训由基层培训主管负责。基层培训主管应当按照本规则附件五《岗位培

训实施时间表》制定相应的岗位培训实施计划。并在岗位培训完成后填写本规则附

件七《岗位培训评估报告表》。 

 

               第一节 上岗前培训 

 

   第八条 上岗前培训是培养符合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要求的专业人才，全面了解

空中交通管制的概况，特别是本地区的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协议、规定和各部门的协

作关系，为岗位技能培训和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培训。上岗前培训的方式主要是

课堂教学，培训时间不得少于４０小时。 

   第九条 上岗前培训的内容如下： 

  （一）本地区空中交通管制现状、管制协议、特殊规定、气象特征、所用设备

情况； 

  （二）本地区有关机场的地理位置，通信导航设备的种类及位置； 

  （三）航空器性能； 



  （四）国内、国际航图的判读； 

  （五）全国情报区、管制区的划分； 

  （六）程序管制和雷达管制的异同点； 

  （七）进程单的填写方法； 

  （八）航空电报的编发规定； 

  （九）外国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定； 

  （十）专机保障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 资格培训 

 

   第十条 资格培训是使受训者具备在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工作的能力，并获得独

立上岗工作资格所进行的培训。资格培训的预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１０００小时。 

   第十一条 进行雷达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前，受训者应当经过民航总局批准的雷

达管制基础课程培训，并考核合格。 

   第十二条 资格培训应当按本规则附件四《资格培训流程图》的程序进行。 

 

               第三节 设备培训 

 

   第十三条 设备培训是使受训者具备熟练使用新安装、以前未使用过或虽然使

用过，但现已有所更改的空中交通管制设备能力的培训。 

   第十四条 设备培训的内容包括：设备的简单工作原理和构成，功能及正确的

操作方法，使用注意事项及禁止事项。 

   第十五条 设备培训时间的长短可以根据设备操作的复杂程度确定。 

   第十六条 设备培训的人数应当按照每个使用该设备的空中交通管制岗位不少

于２名，而且要在空中交通管制设备投入使用前完成。培训完成后，受训者要编写

设备操手册。 

 

               第四节 熟练培训 

 

   第十七条 熟练培训是指受训者连续脱离管制岗位工作，恢复管制岗位工作前

的培训。熟练培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连续脱离该岗位９０天以下的，经基层培训主管决定可免于岗位熟练培

训，但应当熟悉在此期间发布、修改的有关资料、程序和规则； 

  （二）连续脱离岗位超过９０天以上未满１８０天的，应当在岗位培训教员的

监督下进行不少于４０小时的在岗熟练培训； 

  （三）连续脱离岗位１８０天以上未满一年的，应当在岗位培训教员的监督下

进行不少于６０小时的熟练培训； 

  （四）连续脱离岗位一年以上的，应当在岗位教员的监督下进行不少于１００

小时的熟练培训。 

 

               第五节 复习培训 



 

   第十八条 复习培训是使空中交通管制员熟练掌握应当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并

能处理工作中很少遇到的设备故障和航空器突发的不正常情况所进行的培训。 

   第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每年至少应当进行一次复习培训和考核，其中雷达

模拟机培训和程序管制培训时间分别不少于４０小时。 

   第二十条 复习培训包括正常、非正常情况下空中交通管制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非正常情况下的空中交通管制知识和技能培训，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航空器在运行过程中突发的非正常情况： 

  １、航空器无线电失效； 

  ２、航空器座舱失压； 

  ３、航空器被劫持； 

  ４、航空器发动机空中失效或失火； 

  ５、航空器空中放油； 

  ６、航空器迷航。 

  （二）空管设备运行过程中空发的非正常情况： 

  １、二次雷达失效，用一次雷达替代二次雷达工作； 

  ２、雷达全部失效，由雷达管制转换到程序管制； 

  ３、其它设备故障。 

 

               第六节 附加培训 

 

   第二十一条 附加培训是在新的或修改的程序、规则开始实施前，为使空中交

通管制员熟悉新的或修改过的程序、规则进行的培训。基层培训主管应当根据程序、

规则变化的程度，决定培训内容和所需时间。 

   第二十二条 附加培训可采取下列方法： 

  （一）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并进行考试； 

  （二）进行模拟培训，确保正确掌握新的或修改过的程序、规则； 

  （三）适时进行实地演练。 

  模拟培训和实地演练，应当在组织理论学习后进行。 

   第二十三条 附加培训需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同时进行时，其上一级空中

交通管制部门培训主管应当负责组织。 

 

               第七节 补习培训 

 

   第二十四条 补习培训是指为改正管制员工作技能存在缺陷的培训，补习培训

由基层培训主管、检查员视情况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补习培训可以采用下列方法： 

  （一）组织受训者学习有关文件、规定、程序，并进行考试； 

  （二）组织模拟培训，并进行考试。 

   第二十六条 管制员经过补习培训，未能改正缺陷的，基层培训主管、检查员

应当报请上级空中交通管制主管部门暂停其在该岗位的工作。 



 

               第八节 追加培训 

 

   第二十七条 追加培训是指由于受训者本人原因，未能按本章第一至第七节规

定完成培训，应当增加的培训。 

   第二十八条 追加培训时间为预计培训时间的１／４至１／３。每种培训的追

加培训最多连续不得超过２次，否则应当终止培训。追加培训的结果要记入本规则

附件七《岗位培训评估报告表》。 

 

           第三章 管理机构、培训教员、受训者 

 

   第二十九条 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的管制培训职责如下： 

  （一）制定全国统一的岗位培训规则、规划和培训大纲，并适时做出修改和补

充； 

  （二）组织全国统一的或跨地区范围的培训； 

  （三）负责全国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四）组织由外国教员在我国进行的培训； 

  （五）组织出国（境）的培训； 

  （六）组织全国教员再提高培训。 

   第三十条 民航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的管制培训职责如下： 

  （一）制定、组织实施本地区岗位培训计划，拟定本地区培训大纲，并适时修

改和补充； 

  （二）负责本地区空中交通管制培训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三）组织、协调本地区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培训； 

  （四）负责与本地区管理局其它单位的协调，为本地区的岗位培训提供保障； 

  （五）总结、上报年度岗位培训实施情况，并提出培训建议。 

   第三十一条 民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管制培训职责如下： 

  （一）制定本中心的岗位培训计划，适时修改和补充，并组织实施； 

  （二）依据全国的培训规定和本地区的管制岗位培训计划，拟定本中心的培训

大纲和计划，并适时修改和补充； 

  （三）组织编写适用于本中心的管制岗位培训教材； 

  （四）监督检查本中心及所属管制单位培训计划的实施情况； 

  （五）组织本中心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进行的培训； 

  （六）每一培训项目结束后，总结上报本单位培训工作实施情况，提出培训建

议。 

   第三十二条 民航基层管制单位的管制培训职责如下： 

  （一）根据本单位各席位上岗位标准制定培训计划和准备培训材料，并适时修

改、补充； 

  （二）制定和实施本单位的上岗前培训、资格培训、设备培训、熟练培训、复

习培训、附加培训、补习培训具体计划； 

  （三）选拔岗位培训教员，组建培训组； 



  （四）监督各项培训计划的实施，及时向本单位负责人和中心培训主管报告培

训情况； 

  （五）根据培训组的建议，决定结束培训、追加培训、暂停培训、继续培训或

停止培训。 

   第三十三条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教员（以下简称教员）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一）爱岗敬业，责任心强，保持对事物评价的客观性； 

  （二）持有民航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空中交通管制执照并在空中交通管制岗位

工作两年以上； 

  （三）在现行岗位工作１年以上； 

  （四）有良好的组织、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 

  （五）业务技能熟练，连续２年未因本人原因导致飞行事故征候（含）以上事

件； 

  （六）培训教员应当报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批准。 

   第三十四条 教员的职责如下： 

  （一）将自己所掌握的管制知识、技能传授给受训者； 

  （二）对受训者在受训期间的工作，进行不间断的指导、监督，并对其正确与

否负责； 

  （三）按照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并对教学质量负责； 

  （四）适时对受训者进行讲评，指出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适时填写培训记录； 

  （五）每次实地操作和模拟培训结束，填写本规则附件六《培训／考核报告表》； 

  （六）对见习期满的见习管制员提出继续见习或转为正式管制员的建议。 

   第三十五条 教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根据培训情况向基层培训主管提出受训者结束培训的建议； 

  （二）否定受训者发出的指挥指令和所做的协调、移交，随时对受训者进行考

核； 

  （三）参加总局或地区管理局组织的再提高培训； 

  （四）享受规定的教员课时费补贴。 

   第三十六条 受训者在受训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谦虚谨慎，勤奋好学； 

  （二）尊敬教员，接受教员的指导、监督； 

  （三）未经教员允许，不得发出指挥、管制移交指令和操作各种设备。 

 

            第四章 培训项目的实施与检查 

 

   第三十七条 培训应当在基层培训主管领导下按计划实施。 

   第三十八条 每种培训都应当成立培训组。进行资格培训时，每一培训组中只

能有一名受训者；进行其他培训时，每一培训组中可有多名受训者；进行模拟操作

和实地操作时，每名受训者应当有一名教员监督。 

   第三十九条 基层培训主管应当为每名受训者制定包括下列内容的培训计划： 

  （一） 培训要求和预计完成时间； 



  （二） 培训目标和内容； 

  （三） 培训组的职责； 

  （四） 受训者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四十条 培训组教员应当根据培训计划编写教案和详细教学安排，并报知基

层或中心培训主管。 

   第四十一条 培训过程中，基层管制单位培训主管应当随时注意培训进展情况，

并做好下列工作： 

  （一）就培训组教员的建议做出决定； 

  （二）加强对培训过程的持续指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与培训组研究解决； 

  （三）考察岗位培训教员的工作和培训情况，及时撤换不胜任的教员。 

   第四十二条 教员和基层培训主管在培训过程中和培训结束后，应当对受训者

的工作技能进行检查，并要填写本规则附件七《岗位培训评估报告表》。 

   第四十三条 检查方式可采取书面测验、口头提问、模拟和实地操作等方式。 

   第四十四条 检查过程中涉及到检查员的工作，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制检查员管理程序》执行；涉及到执照检查工作，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执行，并应当填写本规则附附件八《资格检查报告表》。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区域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 

§１．１ 区域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岗

位培训管理规则》（简称培训规则）而制定的有关区域管制教学的具体内容，以便

有关部门在制定基础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及安排培训时作为参照。它包括以下四部

分：上岗前培训、助理管制岗位培训、程序管制岗位培训、雷达管制岗位培训。 

§１．１１ 培训要求： 

  （ａ）按照培训大纲，每阶段培训完成后，经考试合格，方能转入下一阶段培

训； 

  （ｂ）每次培训前，教员应向受训者讲明本次培训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ｃ）进行岗位培训时，应确保每名受训者有一名教员监督； 

  （ｄ）教员根据受训者在培训中暴露的问题，可采取随时进行个别或集体讲评

办法，以促使受训者改正； 

  （ｅ）每次培训，教员、受训者均应认真填写《培训规则》附件六《考核记录

表》，并存入受训者技术档案； 

  （ｆ）凡有模拟机的单位，受训者在上岗前必须进行模拟机培训，不符合要求

的，严禁进行岗位培训； 

  （ｇ）在有多个管制扇区的管制中心，应首先在飞行量较小的扇区培训，然后

再到飞行量较大的扇区。每完成一个扇区的培训，都要进行资格检查，检查合格后

再转移到个扇区。 

  §１．１２ 上岗前培训 



    §１．１２１ 本阶段是培养符合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要求的专业人才，为岗位

技能培训和今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培训方式主要由课堂教学完成。 

    §１．１２２ 课堂教学重点是传授知识和经验，增强受训者对空中交通管制

工作的整体概念 。 

    §１．１２３ 课堂教学应着重讲授下列内容： 

  （ａ）本区域管制中心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 

  （ｂ）本区域管制中心与相邻管制单位的协调和移交规定； 

  （ｃ）特殊情况处置程序和搜寻援救规定； 

  （ｄ）本区域管制中心所辖区域范围、边界和航路，以及相邻管制区内航路走

向、距离、地形特征、最低安全高度等； 

  （ｅ）经常进出本管制区的机型的性能数据； 

  （ｆ）如何判读五十万分之一和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ｇ）如何判读航图，包括对图中各种标志的确切含意； 

  （ｈ）本区域管制中心内各机场资料，军民航机场，禁区、限制区、危险区及

重要地理位置，通信导航设备的种类及位置； 

  （ｉ）全国飞行情报区划分，高空管制区划分和中低空管制区划分； 

  （ｊ）全国国际航路和高空航路分布； 

  （ｋ）流量管理办法； 

  （ｌ）本区域气象特征； 

  （ｍ）飞行冲突敏感点，军民航指挥特点； 

  （ｎ）本单位有关行政规定。 

§１．１３ 助理管制岗位培训 

§１．１３１ 受训者通过上岗前基础培训后，需要进行助理管制员岗位培训。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在各助理管制岗位上的工作能力，并获得在这些岗位上独立工

作的资格。 

§１．１３２ 本阶段培训分为课堂教学和实地操作两部分，并要按照《培训

规则》中岗位培训程序所规定的步骤进行。 

§１．１３２１ 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应重点提高受训者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

并要有一定数量的书面作业进行强化和巩固所学知识； 

§１．１３２２ 教材：使用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制的教学材料，必要时可以

补充其它教学材料； 

§１．１３２３ 教学内容：本区域管制中心与其它管制单位的通报关系、方

式和特殊规定； 

§１．１３２３１ 飞行预报和飞行动态的处理程序和方法； 

§１．１３２３２ 在本区域管制中心外航路使用情况和概要，从本区域管制

中心外第一个导航台至本区域管制中心内的准确航路走向和距离； 

§１．１３２３３ 定期航班时刻表中与本区域管制中心有关的航班，从起飞

到进入本区域管制中心的概略时间； 

§１．１３２３４ 进程单的填写方法； 

§１．１３２３５ 通信、雷达、气象、航行情报等保障部门的责任范围、联

络方式； 



§１．１３２４ 教学方法：给受训者 本区域管制中心区域地形图（一百万分

之一），图 中只标明部分航路 、区域边界和导航设施。要求受训者能够补充和增

加下列内容： 

  （ａ）航路； 

  （ｂ）导航设备； 

  （ｃ）民用机场、军民合用机场、军用机场的有关资料； 

  （ｄ）扇区和相邻管制区的边界，相邻管制区的名称； 

  （ｅ）进近管制区边界和进出点高度限制； 

  （ｆ）航路最低高度层、航路最高标高和最低安全高度； 

  （ｇ）航路走向和航段距离； 

  （ｈ）限制区、危险区、禁区和飞行控制线，包括高度、位置和时间限制； 

  （ｉ）所有等待航线； 

  （ｊ）未设进近管制的机场的ＩＬＳ航道方向。 

§１．１３２４１ 根据预报编制飞行计划 

§１．１３２４２ 根据所给指令填写进程单。 

§１．１３３ 实地操作： 

§１．１３３１ 实地操作重点是灵活运用和巩固所学知识、发挥个人技能、

熟练使用所需设备。 

§１．１３３２ 应当按照下列席位顺序进行实地操作： 

  （ａ）次日飞行计划编辑； 

  （ｂ）飞行和动态数据处理； 

  （ｃ）管制协调。 

  §１．１３３３ 实地操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与受训者共同回顾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知识，教员重点说明本岗位将

要用到的知识和技能；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的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１．１３４ 受训者在完成各助理管制席位的实地操作后，至少应当具备下

列能力： 

  （ａ）接收、处理长期和次日飞行计划； 

  （ｂ）按非自动和自动模式处理飞行数据； 

  （ｃ）迅速准确地传递飞行动态和其它飞行情报； 

  （ｄ）有效的平面通信和管制协调； 

  （ｅ）熟练使用进程单。 

  §１．１４ 程序管制岗位培训 

§１．１４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履行程序管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获

得在这些岗位单独工作的资格。受训者在完成助理管制岗位培训并获得独立工作的

资格后，应进行程序管制培训。程序管制培训是下一阶段雷达管制培训的基础。 
§１．１４２ 本阶段分为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三部分，并要按照

《培训规则》中岗位培训程序所规定的步骤进行。 



§１．１４２１ 课堂教学：回顾在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中有关程序管

制的知识，结合本区域管制中心的具体情况，重温程序管制的各项规则和程序，重

点是本单位的管制程序和调配原则； 
§１．１４２２ 摊材：使用本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制的教学材料，必要时可

补充其它资料。 

§１．１４２３ 通过课堂教学，受训者应当熟练掌握如下内容： 

（ａ）有关程序管制的规则和程序； 

  （ｂ）进程单的摆放和正确填写方法； 

  （ｃ）各种情报通报后的记录方法； 

  （ｄ）管制协调方法； 

  （ｅ）标准的管制用语； 

  （ｆ）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１．１４３ 模拟培训：模拟培训是为受训者创造更接近实际工作环境，重

点是使受训者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和通过前段培训所获得技能，熟练地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去。 
§１．１４３１ 培训内容： 

  （ａ）对进港、出港和等待的航空器发布管制许可； 

  （ｂ）为航空器提供正确的垂直、纵向或侧向间隔； 

  （ｃ）使用标准的无线电和内话通信用语和程序； 

  （ｄ）使用标准的符号和简字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飞行动态和情报； 

  （ｅ）准确转递管制情报； 

  （ｆ）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ｇ）正确实施交接班； 

  （ｈ）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本管制区内席位间的管制移交； 

（ｉ）按照协议进行两个管制区之间的管制移交。 

§１．１４３２ 模拟方法： 
§１．１４３２１ 给定实际管制区域和一定数量的航空器（４-１２架）， 

每架航空器在区域内平均飞行时间为３０分钟，使其分别构成上升、下降、追赶、

交叉和汇聚共计（２－１０个 ）飞行冲突，冲突发生间隔时间３－５分钟，受训 

者应能够： 

  （ａ）利用现有通信导航设备为航空器提供安全间隔，调配飞行冲突； 

  （ｂ）使用标准符号和简语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飞行动态和情报； 

  （ｃ）模拟紧急情况处置（增压舱失密、发动机失效或失去通信联络）。 

  §１．１４３２２ 通过模拟培训，受训者能够正确进行下列工作： 

  （ａ）正确摆放进程单并利用进程单探测飞行冲突； 

  （ｂ）使用标准的符号和简语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飞行动态和情报； 

  （ｃ）使用无线电和内话通信用语和程序； 

  （ｄ）分别利用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和推测领航为同航线、汇聚和交叉飞

行的航空器提供安全间隔，调配飞行冲突； 

  （ｅ）利用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和推测领航调整进出港航空器之间的冲突，

并适时发布管制许可； 



  （ｆ）接收、播发天气实况； 

  （ｇ）能够处置十二架航空器同时在本区域内的飞行和本区域内常见的各种飞

行冲突。 

  §１．１４４ 实地操作：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进入实地操作培训。

实地操作培训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向受训者讲解模拟操作与实地操作的不同点及实地操作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１．１５ 雷达管制岗位培训 
§１．１５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履行雷达管制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并获得在这些岗位单独工作的资格。受训者只有在完成程序管制岗位培训，并获得

独立工作的资格后，才能进行雷达管制岗位培训。 
§１．１５２ 本阶段分为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模拟培训和实地

操作可交替进行，即：初级模拟培训→实地操作→中、高级模拟培训→实地操作；

进行雷达模拟机培训时，应当按照本规则附件九《模拟培训难度表》设置题目。 
§１．１５３ 课堂教学是回顾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中有关雷达知识，

结合本管制中心的具体情况，重点是本单位使用的雷达性能特点和实施雷达管制的

程序、间隔、调配原则及本地区的有关规定、协议。 
§１．１５３１ 教材：使用本管制中心编制的教材，必要时可补充其它资料。 
§１．１５３２ 培训内容： 

§１．１５３２１ 雷达理论： 

  （ａ）一、二次雷达基本工作原理； 

  （ｂ）窄带和宽带之间的区别； 

  （ｃ）本区域和相邻区域雷达覆盖范围和限制。 

  §１．１５３２２ 雷达管制席位设备和雷达的显示： 

  （ａ）雷达显示器的使用； 

  （ｂ）甚高频通信面板的使用； 

  （ｃ）内通面板的使用； 

  （ｄ）一、二次雷达对航空器的识别异同； 

  （ｅ）雷达屏幕上航空器回波、固定回波和天气回波的辨认； 

  （ｆ）雷达覆盖范围随高度变化情况； 

  （ｇ）利用雷达进行测距。 

  §１．１５３２３ 航空器的引导和调速： 

  （ａ）引导的条件和程序； 

  （ｂ）调速的条件和程序； 

  （ｃ）发布管制许可的时机和内容； 

  （ｄ）雷达间隔的应用。 

  §１．１５３２４ 天气影响和天气情报： 

  （ａ）天气对雷达的影响和相应的显示； 



  （ｂ）向航空器发布天气情报。 

   §１．１５３２５ 二次雷达应答机编码： 

  （ａ）选择和分配编码的程序； 

  （ｂ）应急编码的指定与识别； 

  （ｃ）应答机故障时使用的术语。 

  §１．１５３２６ 管制移交： 

  （ａ）管制移交的程序、方法和时机； 

  （ｂ）实现管制和通信移交； 

  （ｃ）确认管制移交的程序； 

  （ｄ）相邻管制区雷达覆盖范围和实施雷达管制时的限制。 

  §１．１５３２７ 特殊情况： 

  （ａ）如何对通信故障的航空器提供服务； 

  （ｂ）雷达故障处置程序； 

  （ｃ）从雷达管制转为程序管制的方法； 

  （ｄ）航空器应答机故障采取的措施。 

  §１．１５４ 模拟培训是雷达管制岗位培训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是

创造更加近似实际工作条件的视频环境和语音环境，模拟培训应当在本管制区现有

空域、导航、监视设施和飞行流量环境下进行，集中体现本区域管制中心内可能出

现的飞行冲突和超高强度的飞行流量。 

§１．１５４１ 培训题目设置要配合相应的教材，难易适中、重点突出、层

次分明、步骤有序。题目难度可划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 
§１．１５４１１ 初、中级培训题目设置内容： 

  （ａ）雷达识别和再识别方法； 

  （ｂ）雷达引导。包括到某一地标或进近航道，提供正常间隔、离场航路、绕

飞天气和雷达服务终止； 

  （ｃ）雷达管制间隔； 

  （ｄ）在其他扇区管制下的本扇区的飞行活动； 

  （ｅ）紧急情况； 

  （ｆ）影响正常运行的特殊飞行的管制； 

  （ｇ）航空器燃油不够和空中放油； 

  （ｈ）通信、导航设备和应答机故障； 

  （ｉ）在指定的高度上请求改变高度； 

  （ｊ）终端区飞行量饱和等待； 

  （ｋ）飞行中因天气原因改变航路和进离场航线； 

  （ｌ）雷达覆盖区边缘航空器的调配； 

  （ｍ）雷达目标丢失和备份系统的使用； 

  （ｎ）移交（正在等待中的航空器的移交，移交开始和接收，扇区对扇区、单

位对单位的移交）； 

  （ｏ）管制许可； 

  （ｐ）航空器优先处置程序。 

  §１．１５４１２ 高级培训题目设置 ： 



  （ａ）雷达难题的持续时间不少于３０分钟； 

  （ｂ）在难题课程中，冲突告警对于受训者是一种帮助，但是在考评时应取消

冲突告警； 

  （ｃ）难题应当包括不正常情况和很少使用的程序； 

  （ｄ）难题应当根据受训者单位的具体情况设计，但特殊天气和紧急情况必须

作为难题处理。 

  §１．１５４２ 雷达管制岗位培训完成后，受训者能够进行下列工作： 

  （ａ）调整雷达画面，使其适应自己的工作； 

  （ｂ）对一、二次目标进行雷达识别； 

  （ｃ）引导偏航的航空器回到正确的航路上； 

  （ｄ）为航空器指定二次雷达编码并建立雷达识别； 

  （ｅ）向航空器通报飞行冲突； 

  （ｆ）引导航空器改变高度、调整速度； 

  （ｇ）使用雷达间隔调整飞行冲突； 

  （ｈ）向其它扇区或管制区进行雷达移交； 

  （ｉ）流畅地使用标准用语； 

  （ｊ）雷达管制转为程序管制。 

§１．１５５ 实地操作： 
§１．１５５１ 与模拟培训中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对应，实地操作也应

当分阶段进行。 
§１．１５５１１ 实地操作培训可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ｂ）向受训者讲解实地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ｃ）要求受训者复习操作雷达显示终端各种常用功能； 

  （ｄ）在教员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ｅ）适时进行工作检查； 

  （ｆ）根据培训计划完成情况，转入中、高级模拟培训； 

  （ｇ）完成中、高级模拟培训后，在飞行流量较大的扇区或时间实地操作。 

   附件二： 

           塔台和进近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 

 

   §２．２ 塔台和进近管制岗位资格培训大纲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简称培训规则）而制定的有关塔台和进近岗位培训的具

体内容，以便有关部门在制定基础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和安排培训时作为参照，它

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上岗前培训、飞行数据处理岗位培训、管制许可发布岗位培训、

地面管制岗位培训、塔台管制岗位培训、非雷达进近管制岗位培训、雷达进近管制

岗位培训。 
§２．２１ 培训要求： 

 （ａ）每阶段培训完成后，经考试合格方能转入下一阶段培训； 

  （ｂ）每次培训前，教员应向受训者讲明本次培训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ｃ）在进行岗位培训时，应确保每名受训者有一名教员监督； 



  （ｄ）教员根据受训者在培训中暴露的问题，可采取随时进行个别或集体讲评

办法，以促使受训者改正； 

  （ｅ）每次培训，教员、受训者应认真填写《培训规则》附件六《考核记录表》，

并存入受训者技术档案； 

  （ｆ）凡有模拟机的单位，受训者在上岗前必须进行模拟机培训，不符合要求

的，严禁进行岗位培训； 

  （ｇ）在有多个管制扇区的管制单位，应首先在飞行量较小的扇区培训，然后

再到飞行量较大的扇区。每完成一个扇区的培训，都要进行资格检查，检查合格后

再转移到下一个扇区。 

§２．２２ 上岗前培训 
§２．２２１ 本阶段是培养符合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要求的专业人才，为岗位

培训和今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培训方式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完成。 
§２．２２２ 课堂教学着重于传授知识和经验，增加学员对空中交通管制工

作的整体概念。 
§２．２２３ 课堂教学应当着重讲授予下列内容： 

  （ａ）本单位职责； 

  （ｂ）本单位的各种工作程序及特殊管制规定； 

  （ｃ）与其它管制单位的管制移交程序； 

  （ｄ）管制范围内航路及机场的有关资料； 

  （ｅ）特殊情况的处置原则和程序； 

  （ｆ）本管制所辖区域范围、边界和航路，以及相邻管制区内航路走向、距离、

地形特征、最低安全高度等； 

  （ｇ）常见机型的性能数据； 

  （ｈ）如何判读五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ｉ）如何判读航图，包括对图中各种标志的确切含意； 

  （ｊ）相邻的军民航机场使用细则及重要地理位置，通信导航设备的位置； 

  （ｋ）全国飞行情报区划分，高空管制区划分和中低空管制区划分； 

  （ｌ）全国国际航路和高空航路分布； 

  （ｍ）要求受训者能够标画出本管制区有关机场的进离场图； 

  （ｎ）本管制区域气象特征； 

  （ｏ）本单位有关的行政规定。 

   §２．２３ 飞行数据／管制许可发布岗位培训 
§２．２３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在飞行数据和管制许可发布岗位上的工作

能力，并获得在这些岗位独立工作的资格。受训者在通过基础岗位培训后，需要进

入飞行数据和管制许可发布岗位的培训，掌握在这些岗位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２．２３２ 培训分为两部分：课堂教学和实地操作。 
§２．２３２１ 课堂教学：重点是提高学员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并辅助一

定数量的书面作业进行强化和巩固所学知识。 
§２．２３２２ 教材：使用本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写的教材，必要时补充其

它资料。 
§２．２３２３ 教学内容： 



  （ａ）记录值班日志； 

  （ｂ）飞行架次统计； 

  （ｃ）事故报告； 

  （ｄ）协调的原则与工作程序； 

  （ｅ）准确填写进程单； 

  （ｆ）各种电报的优先等级及编发方法； 

  （ｇ）使用标准术语； 

  （ｈ）正确操作各种设备； 

  （ｉ）准确发布放行许可； 

  （ｊ）准确、及时接收和转播天气情报； 

  （ｋ）紧急情况的通告程序和需要通知的单位； 

  （ｌ）紧急情况下需要采取的措施； 

  （ｍ）接收和编译航行通告； 

  （ｎ）正确操作ＡＴＩＳ； 

  （ｏ）正确处理飞行数据； 

  （ｐ）管制规则。 

  §２．２３３ 实地操作重点是灵活运用和巩固所学知识，发挥个人技能，熟

练使用所需设备。 

§２．２３４ 实地操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与受训者共同回顾前段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知识，教员重点说明本岗

位将要用到的知识和技能；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的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２．２３５ 通过实地操作，受训者应当能够熟练掌握下列技能： 

  （ａ）正确操作各种雷达、导航和通信设备； 

  （ｂ）正确使用内通系统、通信导航控制面板； 

  （ｃ）正确使用本单位的备份和紧急通信设备； 

  （ｄ）设备故障通告程序； 

  （ｅ）正确操作飞行计划输入设备； 

  （ｆ）操作进程单打印机； 

  （ｇ）正确发布和记录管制许可和指令； 

  （ｈ）正确操作ＡＴＩＳ； 

  （ｉ）准确、及时接收和转播天气情报； 

  （ｊ）正确填写进程单。 

§２．２４ 地面与塔台管制岗位培训 

§２．２４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在地面管制和塔台管制岗位的工作能力，

并获得在这些岗位工作的资格。 

§２．２４２ 培训分为两部分：课堂教学和实地操作。 

§２．２４２１ 课堂教学：主要是回顾所学知识，讲解本岗位所需知识、技

能和注意事项，重点进行理论强化； 



§２．２４２２ 教材：使用本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写的课程，必要时可补以

其它资料； 

§２．２４２３ 教学内容： 

  （ａ）航空器进离场程序，跑道、滑行道、停机位的位置标号； 

  （ｂ）机场使用细则； 

  （ｃ）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ＩＬＳ导航台位置、呼号、频率； 

  （ｄ）正常、应急通报程序； 

  （ｅ）标准通话用语的使用； 

  （ｆ）高度表拨正值。 

  §２．２４２４ 教学方法：受训者能够在一张没有标明航路结构和导航设备

的管制区域图上，标划出下列各项： 

§２．２４２４１ 管制区结构： 

  （ａ）航段距离、进离场航线、管制区边界及特定高度； 

  （ｂ）扇区最低安全高度； 

  （ｃ）定位点之间的距离。 

  §２．２４２４２ 导航设备： 

  ＩＬＳ、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位置、频率、呼号． 

§２．２４２４３ 管制区范围： 

（ａ）限制区、危险区或禁区范围及时限； 

  （ｂ）相邻机场地形特征，进离场航线。 

§２．２４３ 通过课堂教学，受训者应当具备下列能力： 

（ａ）熟练掌握课堂所学知识； 

  （ｂ）正确使用各种设备； 

  （ｃ）正确使用各种标准用语。 

  §２．２４４ 实地操作：受训者完成课堂教学后，要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由教

员指导进行培训，重点是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发挥个人技能，熟练使用所需设备。 

   §２．２４４１ 实地操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与受训者共同回顾前段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知识，教员重点说明本岗

位将要用到的知识和技能；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的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２．２４４２ 通过实地操作，受训者应当能够熟练掌握下列技能： 

  （ａ）正确操作各种雷达、导航和通信设备； 

  （ｂ）正确使用内通系统和通信导航面板； 

  （ｃ）正确使用本单位的备份和紧急通信设备； 

  （ｄ）设备故障通告程序； 

  （ｅ）正确操作飞行计划输入设备； 

  （ｆ）操作进程单打印机； 

  （ｇ）正确发布和记录管制许可和指令； 

  （ｈ）正确操作ＡＴＩＳ； 



  （ｉ）准确、及时接收和转播天气情报； 

  （ｊ）正确填写进程单； 

  （ｋ）正确提供高度表拨正值； 

  （ｌ）正确掌握尾流间隔、放行间隔和地面滑行避让原则。 

  §２．２５ 非雷达进近管制岗位培训 

§２．２５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履行非雷达进近管制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并获得在该岗位单独工作的资格。非雷达进近管制培训是下一阶段雷达进近

管制培训的基础。 

§２．２５２ 本阶段分为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三部分，并要按照

《培训规则》中岗位培训程序所规定的步骤进行。 

§２．２５２１ 课堂教学：回顾在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中有关程序管

制的知识，结合本管制区的具体情况，重温程序管制的各项规则和程序，重点进行

理论强化。 

§２．２５２２ 教材：使用本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制的教学材料，必要时可

补充其它资料。 

§２．２５２３ 通过课堂教学，受训者应熟练掌握如下内容： 

  （ａ）有关程序管制的规则和程序； 

  （ｂ）进程单的摆放和正确填写方式； 

  （ｃ）各种情报通报后的记录方法； 

  （ｄ）管制协调的方法； 

  （ｅ）标准管制用语； 

  （ｆ）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２．２５３ 模拟培训：模拟培训是为受训者创造更接近实际工作条件环境，

重点是使受训者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和通过前段培训所获的技能，熟练地应用到实际

工作中去。 

§２．２５３１ 培训内容： 

  （ａ）对进港、出港和等待的航空器发布管制许可； 

  （ｂ）为航空器提供正确的垂直、纵向或侧向间隔； 

  （ｃ）使用标准的无线电和内话通信程序和用语； 

 

  （ｄ）使用标准的符号和简语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和管制情报； 

  （ｅ）准确转递管制情报； 

  （ｆ）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ｇ）正确实施交接班； 

  （ｈ）使用规定的程序进行本管制区内席位间的管制移交； 

  （ｉ）按照协议进行有关管制移交。 

  §２．２５３２ 模拟方法：给定实际管制区和一定数量的航空器（４-１２ 

架），每架航空器在区域内平均飞行时间为１５分钟，使其分别构成上升、下降、

追赶、交叉和汇聚共计２（－１０个）飞行冲突，冲突发生间隔时间３－５分钟，

受训者应能够： 

  （ａ）利用现有通信导航设备为 航空器提供安全间隔，调配飞行冲突； 



  （ｂ）使用标准符号和简语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飞行动态和情报； 

  （ｃ）模拟紧急情况处置（增压舱失密、发动机失效或失去通信联络）。 

  §２．２５３３ 通过模拟培训，受训者能够进行下列工作： 

  （ａ）正确摆放进程单并利用进程单预测飞行冲突； 

  （ｂ）使用标准的符号和简语在进程单上记录管制许可、飞行动态和情报； 

  （ｃ）使用正确的无线电和内话通信用语和程序； 

  （ｄ）分别利用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和推测领航为汇聚飞行和交叉飞行的

航空器提供安全间隔，调配飞行冲突； 

  （ｅ）分别利用ＮＤＢ、ＶＯＲ／ＤＭＥ和推测领航调整进出港航空器之间的

冲突，并适时发布管制许可； 

  （ｆ）接收、播发天气实况； 

  （ｇ）能够处置八架航空器同时在本扇区内的飞行和本区域内常见的各种飞行

冲突。 

  §２．２５４ 实地操作：受训者完成模拟培训后，应当在实际工作环境中，

由教员指导进行培训，重点是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发挥个人技能，熟练使用所需设

备。实地操作培训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向受训者讲解模拟操作与实地操作的不同点及实地操作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２．２６ 雷达进近管制岗位培训 

§２．２６１ 本阶段是培训受训者在雷达进近管制岗位工作的能力，并取得

在这些岗位工作的资格。受训者只有完成非雷达进近管制岗位培训后，才能进行雷

达进近管制岗位培训。 

§２．２６２ 本阶段分三部分：课堂教学、模拟培训和实地操作。雷达模拟

培训和实地操作可交替进行，即：初级模拟培训－－实地操作－－中、高级模拟培

训－－实地操作；进行雷达模拟机培训时，应当按照本规则附件九《模拟培训难度

表》设置题目。 

§２．２６２１ 课堂教学：复习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习中有关雷达知识，

重点是本单位使用的雷达性能特点和实施雷达管制的程序、间隔、调配原则，学习

本地区的有关规定、协议； 

§２．２６２２ 教材：课堂及模拟机培训使用本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编写的教

材，必要时补充其它资料； 

§２．２６２３ 课堂教学与模拟机培训内容如下： 

§２．２６２３１ 管制范围、相邻机场资料； 

§２．２６２３２ 塔台、进近管制室有关移交程序和协议； 

§２．２６２３３ 雷达理论： 

  （ａ）解释窄带和宽带雷达之间的区别； 

  （ｂ）叙述本区域和相邻区域雷达覆盖范围和限制； 

  （ｃ）解释本区域内应答机编码分配原则； 



  （ｄ）一、二次雷达识别航空器的程序和方法； 

  （ｅ）列出可以应用的雷达间隔的条件； 

  （ｆ）解释在航空器目标之间如何应用雷达间隔。 

  §２．２６２４ 雷达管制席位设备： 

  （ａ）雷达显示器面板的使用； 

  （ｂ）甚高频通信设备面板的使用； 

  （ｃ）内通系统的使用。 

§２．２６２５ 航空器的引导和调速： 

（ａ）引导和调速的程序和条件； 

  （ｂ）发布管制许可的时机与内容； 

  （ｃ）雷达间隔的应用。 

  §２．２６３ 天气影响和天气情报： 

  （ａ）天气对雷达的影响和相应的显示； 

  （ｂ）向航空器发布天气情报。 

  §２．２６４ 二次雷达应答机编码： 

  （ａ）选择和分配应答机编码的程序； 

  （ｂ）当急编码的指定与识别； 

  （ｃ）应答机故障时使用的术语。 

  §２．２６５ 管制移交： 

  （ａ）管制移交的程序、方法和时机； 

  （ｂ）管制和通信移交； 

  （ｃ）确认管制移交的程序。 

  §２．２６６ 特殊情况： 

  （ａ）如何对通信故障的航空器提供雷达援助； 

  （ｂ）紧急情况、失去联络和被劫持的处置程序； 

  （ｃ）因天气、引导等导致目标消失而发布情报的程序； 

  （ｄ）本单位应用的协议文件和特殊的雷达故障处置程序。 

  §２．２６７ 通过模拟培训，受训者应当能够进行下列工作： 

  （ａ）向航空器提供雷达间隔； 

  （ｂ）使用非雷达间隔保持间隔； 

  （ｃ）使用等待程序； 

  （ｄ）分配应答机编码； 

  （ｅ）正确使用无线电和内通设备和程序； 

  （ｆ）正确使用进程单； 

  （ｇ）安排航空器顺序； 

  （ｈ）正确实施管制移交； 

  （ｉ）确定扇区饱和和防止或减轻饱和的程序； 

  （ｊ）提供导航帮助； 

  （ｋ）提供天气情报； 

  （ｌ）处理特殊情况； 

  （ｍ）正确使用备份设备； 



  （ｎ）进行交接班情况介绍。 

  §２．２６７ 初、中级模拟培训题目设置内容： 

  （ａ）雷达识别和再识别的方法； 

  （ｂ）雷达引导。包括到某一地标或进近航道，提供正常间隔、离场航路、绕

飞天气和飞行终止等； 

  （ｃ）离场和进场航空器同时在一个扇区处理能力； 

  （ｄ）相邻空域、障碍物、限制区、禁区的规定； 

  （ｅ）重新入航、改变高度、穿越、汇集的方法； 

  （ｆ）一、二次目标之间的异同； 

  （ｇ）在其他扇区管制下的本扇区的飞行活动； 

  （ｈ）紧急情况； 

  （ｉ）影响正常运行的特殊飞行的管制； 

  （ｊ）航空器燃油不够和空中放油； 

  （ｋ）通信、导航设备和应答机故障； 

  （ｌ）在指定的高度上请求改变高度； 

  （ｍ）连续进场和离场； 

  （ｎ）进近管制饱和； 

  （ｏ）飞行中因天气原因改变航路和进离场航线； 

  （ｐ）雷达覆盖区边缘，航空器的调配； 

  （ｑ）雷达目标丢失和备份系统的使用； 

  （ｒ）移交（正在等待中航空器的移交，移交开始和收，扇区对扇区、单位对

单位的移交）； 

  （ｓ）等待； 

  （ｔ）管制许可； 

  （ｕ）航空器优先处置程序； 

  （ｖ）航空器晚到； 

  （ｗ）雷达管制转入程序管制。 

  §２．２６８ 高级模拟培训时题目设置如下： 

  （ａ）雷达难题的持续时间不少于３０分钟； 

  （ｂ）在难题课程中，冲突告警对于受训者是一种帮助，但在考评时应取消冲

突告警； 

  （ｃ）难题应当包括不正常情况和很少使用的程序； 

  （ｄ）难题应根据受训者单位的具体情况设计，天气原因可作为难题的一个要

素。 

  §２．２７ 模拟培训完成后，方可转入实地操作。 

  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实地操作也可分阶段进行。 

  §２．２８ 雷达管制实地操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ｂ）岗位培训教员向受训者讲解实地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ｃ）教员与学员复习操作各种设备； 

  （ｄ）在教员监督下开始操作； 



  （ｅ）适时进行检查； 

  （ｆ）根据培训计划完成情况，转入飞行量较大的扇区实地操作。 

   附件三： 

          总调、管调、报告室岗位资格培训大纲 

 

  §３．３１ 总调、管调、报告室岗位资格培训大纲是根据《中国民用用航空

空中交通管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以下简称培训规则）而制定的有关总调、管调、

报告室岗位培训的具体内容，以便有关部门在制定培训计划和安排培训时作为参照，

它包括以下两部分：上岗前培训和实地操作。 

  §３．３２ 培训要求： 

  （ａ）每阶段培训完成后，经考试合格方能转入下一阶段培训； 

  （ｂ）每次培训前，教员应向受训者讲明本次培训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ｃ）在进行岗位培训时，应确保每名受训者有一名教员监督； 

  （ｄ）教员根据受训者在培训中暴露的问题，可采取随时进行个别或集体讲评

办法，以促使受训者改正缺点； 

  （ｅ）每次培训，教员、受训者应认真填写《培训规则》附件六《考核记录表》，

并存入受训者技术档案； 

  （ｆ）凡有条件进行模拟机培训的单位，受训者在上岗前应当进行模拟机培训； 

  （ｇ）各单位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制定由易到难的培训内容。 

§３．３３ 上岗前培训是培养符合总调、管调、报告室工作要求的专业人才，

为岗位技能培训和今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培训方式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完成。 

§３．３４ 课堂教学重点是传授知识和经验，增强受训者对空中交通管制工

作的整体概念。 

§３．３４１ 课堂教学包括内容： 

  （ａ）本单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特点； 

  （ｂ）本单位的工作程序和通报程序； 

  （ｃ）有关的管制协议和航空协定； 

  （ｄ）有关的军民航机场资料和通信导航设施； 

  （ｅ）通用航空飞行的有关规定； 

  （ｆ）外国航空器管理规定； 

  （ｇ）有关航空公司状况； 

  （ｈ）专机工作的有关规定； 

  （ｉ）所辖范围的机场、航线、管制区的分布； 

  （ｊ）常用机型性能数据； 

  （ｋ）如何判读五十万分之一和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ｌ）如何判读航图（航线图、进离场图、机场图等），包括图中各种符号的

确切含意； 

  （ｍ）航空固定、非固定格式电报中各项内容的确切含意； 

  （ｎ）各种电报的优先等级和编发方法； 

  （ｏ）全国情报区、高空区和中低空管制区划分情况； 

  （ｐ）全国国际航路和高空航路分布； 



  （ｑ）飞行数据处理； 

  （ｒ）紧急情况的处置程序和需要通知的单位； 

  （ｓ）接收和编译航行通告； 

  （ｔ）ＡＩＰ和有关的国际、国内常用资料的使用； 

  （ｕ）办理行政文电的有关规定； 

  （ｖ）雷达、导航、通信设备的基本原理； 

  （ｗ）如何阅读气象资料和天气情报报文； 

  （ｘ）实施流量管理的原则； 

  （y）国际民航组织的有关规定。 

  §３．３５ 通过课堂教学，受训者能够达到以下技能： 

  （ａ）正确编制飞行计划； 

  （ｂ）正确计算飞行数据和处理飞行动态； 

  （ｃ）熟练掌握管制规则； 

  （ｄ）能够查阅所需资料； 

  （ｅ）正确掌握应急情况的处置程序和有关规定； 

  （ｆ）正确处理外国航空器的不正常飞行； 

  （ｇ）掌握组织实施飞行的有关规定； 

  （ｈ）对各类飞行进行监督。 

  §３．３６ 实地操作重点是灵活运用和巩固所学知识，发挥技能、熟练使用

各种资料，熟悉本岗位工作程序。 

  §３．３６１ 实地操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ａ）教员与受训者共同回顾前段课堂教学所学到的知识，教员重点说明本岗

位将要用到的知识和技能； 

  （ｂ）给出一定时间，让受训者进行岗位熟悉； 

  （ｃ）在教员的监督下开始实地操作； 

  （ｄ）适时进行工作技能检查。 

  §３．３６２ 实地操作完成后，受训者应当能够完成下列工作： 

  （ａ）接收和处理长期和次日飞行计划； 

  （ｂ）按非自动和自动模式处理飞行数据； 

  （ｃ）熟练使用各种资料； 

  （ｄ）批复飞行申请； 

  （ｅ）判读天气资料； 

  （ｆ）正确填写值班日志和实施交接班； 

  （ｇ）能够使用常用简字、简语； 

  （ｈ）合理组织、保障、实施专机飞行； 

  （ｉ）正确处置应急情况和不正常飞行； 

  （ｊ）熟练处理各种文电； 

  （ｋ）熟练掌握组织飞行的各个阶段程序和规定； 

  （ｌ）正确掌握本单位的通报关系和程序。 

  附件四 资格培训流程图（略） 

  附件五 岗位培训实施时间表（略） 



  附件六 培训／考核报告表 

  附件六Ａ 填写说明（略） 

  附件六Ｂ 培训／考核要素检查单（略） 

  附件七 岗位培训评估报告表（略） 

  附件八 资格检查报告表（略） 

  附件九 模拟培训难度表（略） 

 
 


